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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债务重组的基本情况

1、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七局）承接了力波酿酒(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波）所开发的“力波商务中心项目”主体总承包

工程，公司与中建七局合同，约定由公司施工“总承包合同”中的钢结构工程。

该工程现已施工完毕。截至 2023年 12月 26日，中建七局尚欠公司工程款未付

清(下称“应付工程款”)。为加快公司应收款项回收，防范经营风险，经三方协商，

同意以上海力波所开发之力波商务中心花瓣楼办公 32号楼 3层、4层抵偿所欠

公司的部分工程款。上海力波、中建七局和公司三方于 2023年 12月 26日签订

《工程款抵购房款合同》。根据 2024年 4月 17日深圳市融泽源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价值咨询报告（粤深融资评字正(2024)SZ第

040052号），力波商务中心花瓣楼办公 32号楼 3层、4层总值 58,237,500.00元。

此次债务重组中，涉及债权的原值为 59,000,000.00元。截止目前，相关房产暂

未办理网签手续。

2、此次债务重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

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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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22年度（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642,531,570.53元，净资产为 267,853,401.04元。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总金额为

59,000,000.00元，公司债务重组总金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

的 9.18%，占净资产总额的 22.02%。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债

权债务重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表决及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

认债权债务重组的议案》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债务方基本情况。

债务方名称：力波酿酒(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超

注册资本：83581.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酒制品生产；酒类经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

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

划；房地产咨询；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本市

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

债务方名称：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建军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可承接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

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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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公路行业工程设计；市政行业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工程设计；景观园

林绿化设计、施工与维护；建筑产品构件、节能门窗、PVC建筑模板等的设计、

咨询、生产、销售及安装；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对外工程承包；

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四、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相关房产暂未办理网签手续，公司未终止确认相关应收账款，未

确认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加快公司债权的清收，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符合公司业务运作的合规要求，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深圳金鑫绿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